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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5_8A_B3_

E5_8A_A8_E5_92_8C_E7_c80_321333.htm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人事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军队文职人

员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后联[2006]2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财政、人事厅(局)，各

军区联勤部，各军兵种后勤部，总参管理保障部，总政直工

部，总装后勤部，军事科学院院务部，国防大学、国防科学

技术大学校务部，武警部队后勤部：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

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做好文

职人员社会保险等有关工作，根据国家和军队有关政策规定

，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文职人员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参照执行事业单位的相

关办法。 二、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文职人员社会保险工作

。聘用单位负责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和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

以及文职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手续。 三、聘用单位在办理社会

保险登记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考虑军队特点，适当简

化手续，凡涉及军队编制、部署、军事实力等情况，聘用单

位免予提供。聘用单位有部队代号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所

用单位名称一律使用部队代号。 四、聘用单位及其文职人员

按照国家和当地政府规定的缴费基数、比例和标准，按时足

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聘用单位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在本

单位文职人员生活待遇经费供应定额中安排。文职人员个人

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聘用单位从其本人工资中代扣代



缴。 五、在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出台前，文职

人员养老保障参照事业单位退休保障政策执行。聘用单位所

在地已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的，聘用单位及

其文职人员可参照执行。在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

度出台后，聘用单位及其文职人员按规定参加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文职人员在军队聘用岗位上退休后，退休待遇参照事

业单位同类岗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确定，并按国家有关规

定适时调整。 六、聘用单位及其文职人员按规定属地参加所

在地医疗保险，按时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文职人员按规定

享受相应医疗保险待遇。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